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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 

試務工作日程表 

項

次 

[115甄選入學] 

日期 /時程  

聯合甄選委員會 

辦理事項 

技(綜)高學校或考生 

辦理事項 

四技二專委員學校 

辦理事項 

1 114.9.1 (一) 成立聯合甄選委員會   

2 
114.9.8 (一)起 

114.9.19 (五)止 
職種類別增刪建議調查   

3 
114.9.12 (五)起 

114.9.19 (五)止 
招生意願調查  

各校表達參與入學管

道招生意願 

4 
114.10.1 (三)起 

114.10.29 (三)止 
調查高中職簡章購買數量 調查考生購買簡章數量  

5 114.10.3 (五) 

召開第 1次委員會議 

討論招生規定、工作日程

及簡章編輯方式 

 

各校成立甄選委員會、

草擬各校系科(組)、學

程之指定項目甄試及評

分標準 

6 114.10.7 (二) 
召開招生名額分配系統暨

簡章填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各校承辦人員參加說

明會 

7 
114.10.8 (三)10:00起 

114.10.22 (三)17:00止 

開放招生簡章制定登錄

系統 (第 1次簡章編訂) 
 

各校系科(組)、學程提

出指定項目甄試項目及

評分標準，並傳送本委

員會彙整 

(第1次簡章編訂) 

8 
114.10.16(四)10:00起 

114.10.22 (三)17:00止 

*待總量名額部核定後 

開放招生名額分配系統 
 

各校分配系科(組)、學

程入學管道招生名額 

9 114.10.17 (五) 召開第 1次技術會議   

10 
114.10.23 (四)起 

114.11.4 (二)止 

編輯及檢核招生簡章及

甄選辦法草案 
  

11 114.11.5 (三)  
召開第 2次委員會議 

審議招生簡章(草案) 
  

12 
114.11.5 (三)起 

114.11.12 (三)止 

開放招生簡章制定登錄

系統 (第 2次編訂) 
 

各校系科(組)、學程之指定

項目甄試及評分標準修正 

(第 2次簡章校稿) 

13 114.11.24 (一)前 交付簡章原稿印製   

14 114.12.4 (四)起 簡章網路公告與下載  
各校於網站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相關資訊 

15 
114.12.5 (五) 9:00起 

114.12.17 (三) 17:00止 
 

考生報名四技二專統一

入學測驗(統測) 
 

16 114.12.11(四) 

1.寄送簡章至各委員學校及

高中職校 

2.簡章發售、網路個人訂購 

轉發簡章予預購之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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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115甄選入學] 

日期 /時程  

聯合甄選委員會 

辦理事項 

技(綜)高學校或考生 

辦理事項 

四技二專委員學校 

辦理事項 

17 
114.12.11 (四)起 

114.12.22 (一)止 

舉辦作業流程宣導說明會 

[7場次] 

高中職校相關承辦人員

與教師參加宣導說明會 
 

18 
115.3.11 (三)10:00起 

115.3.18 (三)17:00止 

1.向高中學校調查本學年度

應屆畢業生資料交換名單 

2.聯合會提供交換學習歷

程考生名單至EP團隊 

1. 110 學年度以後畢業

之非應屆考生登入非

應屆考生個人識別資

料登錄系統，以此識別

資料交換名單 

2. 聯合會提供交換學習

歷程考生名單至 EP

團隊 

 

19 
115.3.31 (二)止 

115.4.1 (三)止 

EP團隊-聯合會(JCTV) 

資料傳收 
  

20 
115.4.1 (三)起 

115.4.10 (五)止 

舉辦系統操作宣導說明會 

[7場次] 

高中職校相關承辦人員與

教師參加宣導說明會 
 

21 
115.4.10 (五)10:00起 

115.4.15 (三)21:00止 

開放 EP 中央資料庫釋出

資料(檔案)查看 

考生至聯合會系統查看學

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

料(檔案)或疑義處理 

應屆畢業生檢視1~4學期 

非應屆考生檢視1~6學期 

 

22 
115.4.16 (四)10:00起 

115.4.29 (三)17:00止 
 

1. 高中職校辦理應屆畢

業生集體報名 

2. 考生是否具備EP資料

名單對應之疑義處理 

3. 高中職校寄送原住民、

弱勢身分(低收或中低

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

及專門學程學分數證

明文件至本委員會 

4. 非應屆畢業(含青年就

業儲蓄帳戶)考生上網

登錄基本資料並寄送

報考資格證明文件至

本委員會 

 

23 
115.4.25 (六)起 

115.4.26 (日)止 
 

考生參加四技二專統一

入學測驗(統測)考試 
 

24 
115.4.30 (四)起 

115.5.8 (五)止 

進行考生報考資格、原住民身

分、弱勢身分(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身分)及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學分數審查 

學校預先調查集體報名

考生報名校系科(組)、學

程資料 

 

25 115.5.6 (三) 
甄選入學第2階段甄選系統

操作說明會 
 

各校業務承辦人員參

加系統操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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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115甄選入學] 

日期 /時程  

聯合甄選委員會 

辦理事項 

技(綜)高學校或考生 

辦理事項 

四技二專委員學校 

辦理事項 

26 
115.5.7 (四)10:00起 

115.5.13 (三)17:00止 
 

學校傳送高三學生第

六學期修課紀錄 (PDF

檔) 

 

27 115.5.12 (二)10:00 

1.網站公告應屆畢業生原住

民身分、弱勢身分(低收或

中低收入戶身分)及綜合

高中專門學程學分數不符

考生名冊 

2.網站公告非應屆畢業(含

青年就業儲蓄帳戶)考生

報名資格不符考生名單 

1.學校通知報名身分不

符或資格不合者 

2.非應屆畢業(含青年就

業儲蓄帳戶)考生至本

委員會網站查詢結果 

 

28 115.5.13 (三)12:00前 
辦理考生身分不符或資

格不合複查 

考生身分不符或資格不

合複查，考生以傳真辦

理，並以電話確認收件 

 

29 

115.5.14(四)10:00起 

115.5.18(一)17:00止 

開放應屆畢業生第六學

期修課紀錄查詢系統 

考生至系統確認第 6學

期修課紀錄 PDF檔 
 

115.5.14(四)10:00起 

115.5.19(二)17:00止 
 

學校協助辦理考生在

校學業成績證明確認

及疑義處理 

 

30 115.5.14 (四)14:00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基金會公告統測成績 
 

31 
115.5.15 (五)10:00起 

115.5.21 (四)17:00止 

受理報名學校向本委員會

辦理集體報名繳費 

1.考生依就讀學校規定

時間向學校辦理一階

報名、繳費及繳交考

生報名表 

2.報名學校向本委員會

辦理集體報名繳費並

彙整考生報名文件寄

送本委員會 

3.集報學校於 115年 5月

21日24:00前完成繳費 

 

32 
115.5.15 (五)10:00起 

115.5.22 (五)17:00止 

受理個別報名考生向本委

員會辦理報名繳費及一階

報名作業 

1.個報考生至本委員會

網站辦理報名繳費並

完成一階報名作業 

2.個報考生於115年5月

22日24:00前完成繳費 

 

33 
115.5.20 (三)10:00起 

115.5.22 (五)17:00止 

第一階段集體報名考生查

詢(115新增系統) 

限有參加集體報名之考

生可登入系統查詢 
 

34 115.5.22 (五) 
聯合會提供一階報名考

生名單至 EP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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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115甄選入學] 

日期 /時程  

聯合甄選委員會 

辦理事項 

技(綜)高學校或考生 

辦理事項 

四技二專委員學校 

辦理事項 

35 115.5.22 (五)17:00前 

受理統測成績複查並獲成績更

正之考生，申請調整一階報名

之校系科(組)、學程 

辦理統測成績複查且獲成

績更正之考生，申請調整

一階報名之校系科(組)、

學程 

 

36 
115.5.23 (六)起 

115.5.27 (三)止 

EP團隊將通過一階篩選考生

學習歷程檔案(一～六學期)

傳予聯合會 

  

37 
115.5.24 (日)10:00起 

115.5.28 (四)17:00止 

1.本會進行一階統測成績篩

選作業 

2.召開一階篩選結果公告內

部會議 

  

38 
115.5.27 (三)起 

115.5.31(日)止 

EP團隊-JCTV 

傳收一～六學期資料(惟不含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39 115.6.1 (一)10:00 

1.網站公告及提供查詢一階篩

選結果 

2.網站提供招生學校、高中職校

及考生等下載一階篩選結果 

下載一階篩選結果名單 下載一階篩選結果名單 

40 115.6.1 (一)17:00前 受理考生一階篩選成績複查 

考生向本委員會申請一階

篩選結果複查，考生以傳真

辦理，並以電話確認收件 

 

41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5 (五)10:00起 

115.6.12 (五)21:00止 

1.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釋出資料(檔案)查看及

校系、學程上傳檔案勾

選清單【正式版】開放 

2.提供高中職校及甄選學校

下載二階報名考生名單 

考生至本委員會系統辦理

二階報名(含網路上傳(或

勾選)備審資料，可查看學

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所釋出

資料(檔案) 

1.自訂截止日之隔日

10:00 起下載第二階

段報名考生名單，考

生狀態為「已確認」、

「已上傳未確認」 

2.本會於「自訂截止日」

隔 2日 10:00起開放

各校至備審資料下載

系統取回考生上傳之

電子檔案(已確認、已

上傳未確認) 

42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5 (五)10:00起 

115.6.12 (五)24:00止 

 
考生繳交二階指定項目

甄試費 

 

43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9 (二)起 

115.6.22 (一)止 

  

各校網站公告符合參加

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名單

及二階甄試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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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115甄選入學] 

日期 /時程  

聯合甄選委員會 

辦理事項 

技(綜)高學校或考生 

辦理事項 

四技二專委員學校 

辦理事項 

44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13(六)起 

115.6.28 (日)止 

 
考生參加各報名學校辦理

之指定項目甄試 

辦理考生二階指定項

目面試或其他形式之

甄試 

45 115.6.15 (一)前 

聯合會交換考生網路上傳備

審資料至各甄選學校(含第 6

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46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23 (二)10:00起 

115.6.29 (一)10:00前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第二階

段甄選總成績查詢 

考生至本委員會網站查

詢甄選總成績 

各校必須於前一日

17:00 前向本委員會完

成指定項目甄試成績登

錄並確定送出考生總成

績公告時間 

47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24 (三)12:00起 

115.6.30 (二)12:00前 

 

考生向所報名學校辦理甄

選總成績複查，考生以傳

真辦理並以電話確認收

件 

受理考生申請甄選總

成績複查 

48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25 (四)10:00起 

115.7.1 (三)10:00前 

開放甄選結果正(備)取生

名單查詢 

1.考生至所報名學校網站

查詢甄選結果 

2.高中職校至本委員會網

站下載甄選結果 

各校網站公告甄選結

果正(備)取生名單 

49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5.6.26 (五)12:00起 

115.7.2 (四)12:00前 

 

考生向所報名學校辦理甄

選結果複查，考生以傳真

辦理，並以電話確認收件 

受理正(備)取生甄選結

果複查 

50 
115.7.8 (三)10:00起 

115.7.10 (五)17:00止 

受理正(備)取生上網登記

就讀志願序 

各正(備)取生至本委員會

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僅受理考生上網登記) 

 

51 
115.7.11 (六)起 

115.7.13 (一)止 

1.進行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2.召開統一分發錄取榜單

公告內部會議 

  

52 115.7.14(二)10:00起 
公告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結果與提供查詢 

考生至本委員會網站查

詢統一分發錄取結果 

各校網站公告錄取報

到時間/方式及注意事

項 

53 115.7.15 (三)12:00前 
受理正(備)取生就讀志願

分發結果複查 

正(備)取生向本委員會

申請就讀志願分發結果

複查，考生以傳真辦理

並另以電話確認收件 

 

54 
115.7.16 (四)10:00起 

115.7.20 (一)12:00前 
 

分發錄取生向所錄取學

校辦理報到 

1.辦理錄取生報到手續

(未報到視同放棄錄

取資格) 

2.確認於其他招生管道

錄取生是否重複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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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115甄選入學] 

日期 /時程  

聯合甄選委員會 

辦理事項 

技(綜)高學校或考生 

辦理事項 

四技二專委員學校 

辦理事項 

55 115.7.20 (一)17:00前 
受理並確認各委員學校錄

取生報到及未報到名單 
 

1.錄取生報到及未報到

名單傳送本委員會 

2.招生缺額送聯合登記

分發委員會 

56 
115.7.21 (二)10:00起 

115.7.24 (五)17:00止 
  

確認甄選缺額應回流至

聯合登記分發招生名額 

57 115.8.14 (五) 召開第 3次委員會議   
 


